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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为推进全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全面改善老旧小区居

住环境，提升服务功能，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按照

“完善功能、优化环境、提升服务、打造特色、绿色节能”的目标

有序推进，特制定本标准。 

1.2 本标准适用于全市 2005 年以前建成的，居民改造意愿强

烈的住宅小区。 

1.3 老旧小区改造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把握改造重点；坚持

因地制宜，做到精准施策；坚持居民自愿，调动各方参与；坚持保

护优先，注重历史传承；坚持建管并重，加强长效管理。 

1.4 根据适应居民不同层次生活需求，老旧小区改造内容可分

为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基础类为满足居民安全需要和基本生

活需求的改造内容，坚持应改尽改。完善类为满足居民改善型生活

需求和生活便利性需要的改造内容，坚持尊重群众意愿、能改则

改。提升类主要是为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坚持

立足小区及周边实际条件积极推进的内容，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

用，吸引社会力量以市场化方式参与改造及后期运营。 

1.5 老旧小区改造资料应按相关建设程序整理存档。 

1.6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

家、行业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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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1 老旧小区改造前应对小区及建筑物进行综合排查和评估，

广泛征询小区居民意见，排查评估和征询意见结果作为确定老旧小

区改造范围和内容的依据。建立公示制度，及时公示、收集、整

理、完善改造方案。 

2.2 老旧小区改造前应进行现场勘查，制定安全合理、经济可

行的改造技术方案。 

2.3 老旧小区改造应根据资金筹措情况按照完善设施、优化环

境、提升服务、绿色化改造四个层级逐步完善或有重点改造。 

2.4 老旧小区改造应按照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各

类专项规划要求，合理布局各项设施，对小区内的私搭乱建及违法

建筑应予以拆除。小区内配套公共设施可新建、扩建，亦可置换改

造。 

2.5 老旧小区改造应延续城镇特色风貌，整体色彩与色调应与

城镇色彩保持协调，做好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工作。 

2.6 老旧小区所用建筑材料均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要

求，宜优先采用节能、绿色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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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造基础设施 

3.1 道路交通 

3.1.1 小区车行道路、出入口应满足消防、救护等车辆通行要

求，完善交通标识、减速带设置，优化交通流线。 

3.1.2 道路路面出现龟裂、坑槽、沉陷等质量问题，可根据情况

进行局部修补或重建。 

3.1.3 车行道路路面材料宜采用沥青路面，宅间路宜采用铺装路

面。道路各类井盖应与路面衔接平顺、无异响。 

3.1.4 宜增设安全、连续、舒适的步行道网络，满足人车分流。 

3.1.5 道路竖向应优化路面与道路绿化带及周边绿地的竖向关

系。 

 

3.2 楼梯间及楼道修整 

3.2.1 磨损严重的楼梯踏步、休息平台应进行整修、翻新。 

3.2.2 应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护栏、扶手进行整修，并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的相关规定。 

3.2.3 应对房屋公共楼梯间、楼道的老旧照明灯进行更换，采用

节能型灯具及控制方式。 

3.2.4 应对楼梯间及楼道内墙、顶棚进行修整。 

 

3.3 给排水及供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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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给水设施宜实现“一户一表”，宜采用智能远程抄表。 

3.3.2 不能满足安全、卫生、节水等需要的给水管道应进行更

换。 

3.3.3 二次给水设施 

a 应设置符合国家标准的二次加压给水设施，给水泵房应单独

设置，储水装置应有安全防范措施，水质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 5749 的相关规定； 

b 应将改造完成后的二次给水设施移交或委托供水企业进行运

营维护，实行专业化管理。 

3.3.4 排水管网 

破损严重的管道、化粪池等应更换或重建；新建或重建道路

时，应合理设置雨水排水系统，实现雨水污水分流；对处于低洼地

带或配有地下车库的小区，应增设排水防涝设施。 

3.3.5 供暖管网 

a 应按照《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的有关规定设置热量计量装置及静态水力平衡阀； 

b 室外管网及室内公共部位不能满足安全、节能需要的供暖管

道应进行更换。 

 

3.4 电力、通信设施 

3.4.1 原有电网需要改造的，应在现有用电容量基础上进行，并

预留余量。原有变压器容量不能满足改造后需求时，宜与供电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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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并解决变压器容量问题。电力设施用房应与周边环境相适应并

满足防水、通风、消防等要求。可加装智能监测和管理设备。 

3.4.2 架空敷设的电力、通信线路应进行梳理并入盒进箱，宜埋

地敷设。 

3.4.3 用电计量应实现“一户一表”，宜采用智能远程抄表。 

3.4.4 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室内公共部位电气线路应进行改造，线

路应采用穿管或在槽盒内敷设，建筑内的电缆井、管道井应在每层

楼板处采用不低于楼板耐火极限的不燃材料或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井壁上的检查门应采用丙级防火门。 

3.4.5 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室外照明系统、防雷和接地、供配

电与控制、电击防护、线路和灯具等应进行改造，完善照明系统。 

3.4.6 通信网络应能保障现有通信、电视、宽带等网络需求，并

满足小区未来网络改造升级及 5G 系统的需求。 

3.4.7 通信线路改造应按照《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

设施工程设计规范》GB 50846 的相关规定，同步实施光纤到户通信

系统。 

 

3.5 建筑防雷 

3.5.1 不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防雷、接地与安全系统应进行改

造。 

3.5.2 未设置防雷接地装置的工程应按照《建筑物防雷设计规

范》GB 50057 的要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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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燃气设施 

3.6.1 存在安全隐患的燃气设施应拆改。可安装远传智能气表。 

3.6.2 燃气入户口的阀门应安装在住户外。完善燃气管道标志标

识，应满足《城镇燃气标志标准》CJJ/T 153 的相关要求。 

3.6.3 管道燃气覆盖范围内的小区，应铺设燃气管道，符合《城

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 规定。 

 

3.7 环卫设施 

3.7.1 封堵楼内垃圾道，按标准配建垃圾收集点，设置密封式垃

圾桶（箱）。 

3.7.2 应设置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容器标志标识、颜色等应满足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 的相关要求，宜设置在单元

入口附近。 

 

3.8 屋面修缮 

屋面修缮应符合《房屋渗漏修缮技术规程》JGJ/T 53 的相关要

求。主要内容应包括瓦屋面的瓦片固定、女儿墙及伸缩缝处裂缝处

理、挑檐或造型等存在松散脱落隐患部位的处理，以及防水、排水

口、落水管、屋面节能等修缮改造。 

 

3.9 消防设施 

3.9.1 在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部位和场所应按照规范设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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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及楼层指示标志、灭火器等消防设施。 

3.9.2 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应保持畅通。严禁在楼道内堆放物

品，通往楼顶的通道、出口严禁锁闭、封堵。门窗不应设置防盗网

等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如确需设置，门窗应能从内部易

于开启。 

3.9.3 清理疏通小区消防车通道，消防车道和救援场地应设置明

显消防标识，不得设置妨碍登高消防车作业和消防车通行的绿化场

地或道闸、隔离墩等障碍物。 

3.9.4 应增设微型消防站，合理划定最小灭火单元。规模较大的

小区，应按照“一站多点”模式建站。 

3.9.5 有消防设施的小区，应维护、完善消防设施。对室外消火

栓进行排查及修缮，消防管网完好率应达到 100%。 

 

3.10 安防设施 

3.10.1 在不影响城市交通路网布局的前提下，无大门的小

区，可增设大门、门卫值班室及围墙（栏）。 

3.10.2 完善维修小区出入口的门禁或读卡闸机系统。 

3.10.3 完善维修小区的监控系统，小区主要出入口、主要路

段应设置监控探头。宜实行无死角视频监控。 

3.10.4 设置完善车辆出入管理系统，宜采用车辆牌照识别系

统和车位数量预告系统。 

3.10.5 完善维修单元防盗门和单元门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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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居住环境 

4.1 节能改造 

4.1.1 应进行节能评估并制定有效的节能改造方案。 

4.1.2 外墙节能改造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中

的相关规定。 

4.1.3 住宅门窗不满足节能要求的应整体更换为节能型门窗。 

4.1.4 室内供暖系统节能改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供暖改造宜分户计量，分户控制； 

b 分户供暖系统的立管不应设在住宅套内，户内系统管路不应

穿越其他住户； 

c 室内供暖系统改造时应实现水力平衡。 

 

4.2 文体、休闲设施 

4.2.1 合理配置体育健身设施、儿童活动设施。 

4.2.2 在单元入口、道路两侧、住宅之间等居民活动频繁的地

方，增设固定座椅等设施。 

4.2.3 闲置服务用房宜改造为公共活动用房。 

 

4.3 无障碍及适老性设施 

4.3.1 应在公共区域的主要出入口、住宅出入口增设无障碍设

施，满足《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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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宜采用提示性的照明、地面的连续性导向以及特殊的标志

标识等措施，增强各楼各户的可识别性。 

4.3.3 适老性社区向智能化转变。可结合光纤入户工程实施，增

加居民家庭老年人助老呼救等系统。 

4.3.4 多层住宅可增设电梯或配置爬楼辅具，楼梯踏步采取防滑

措施并设置蓄光标识等。 

 

4.4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4.4.1 增设电梯时，应对建筑主体结构进行鉴定审查，符合现行

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消防、结构和电气等规范和标准。 

4.4.2 新增电梯的安装和运行维护应符合《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

规范》GB 7588 的有关规定。 

 

4.5 立面改造 

4.5.1 沿街建筑物较完整的外墙饰面宜进行清理或重新粉刷，破

损、陈旧、风化严重的房屋外墙应进行墙体质量判定，先修复再进

行节能、防渗、粉刷处理，并与周边环境风貌相协调。 

4.5.2 外墙中破损的雨水管应统一进行更换，应采用防腐坚固耐

老化材料。 

4.5.3 外窗及单元门颜色应与外立面风格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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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绿化改造 

4.6.1 应优先恢复被占用的绿地，宜适当增加绿地面积，应合理

选择植物配置。 

4.6.2 对小区内的古树、名木应进行保护。其他挡光树木与园林

部门协商后进行修剪或适当迁移，以不遮挡底层采光通风为宜。 

 

4.7 机动车停车设施 

明确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停放区域，统一管理停车，停车标

识规范，车辆停放有序。可建设公共停车空间。 

 

4.8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 

4.8.1 可适当改造自行车棚等非机动车停放设施，该设施应形式

简易、材料耐久。 

4.8.2 宜设立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可采用智能充电

桩。 

 

4.9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小区宜增设或预留电动汽车充电桩位。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安装

应符合《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GB/T 20234 的相关规定。 

 

4.10 信包箱及快递设施 

宜安装智能快件箱、智能信包箱等自助服务设备，预留电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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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接口，应纳入社区公共基础设施管理。 

 

4.11 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 

4.11.1 小区原有物业管理用房挪作他用的，应恢复其原有用

途。 

4.11.2 可增设社区党建活动用房、文化健身用房、社区管理

服务用房和物业管理用房。 

 

4.12 其他设施 

应增设总平面示意图、社区引导牌、道路引导指示牌、安全警

示牌、楼栋单元号、文化宣传栏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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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升服务功能 

5.1 社区服务设施 

宜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合理设置居家养老、医疗服务、社区食

堂、家政、便民市场、便利店、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等公共服

务性场所，并应符合现行国家及地方有关规范和标准。 

 

5.2 托幼设施 

幼儿园应符合《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5.3 物理环境提升 

5.3.1 小区周边对小区形成噪声影响时，应对噪声源进行降噪、

减噪处理。 

5.3.2 宜对小区进行风环境分析，在通风阻力较大的道路、建筑

出入口等居民必经之处进行风环境提升，增设改善风环境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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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造小区特色 

6.1 小区特色培育 

6.1.1 小区在保持原有城市风貌不变的前提下，塑造各具特色的

社区文化。 

6.1.2 在小区主要出入口、集中活动场地等处宜设置文化宣传

栏、便民信息发布栏、电子显示屏等设施。 

 

6.2 小区亮化 

6.2.1 应统一做好住宅建筑、配套建筑、公共场地、道路等亮化

设计，突出小区特点。 

6.2.2 小区可设置庭院灯、草坪灯及路灯等，灯具应选用节能型

产品。 

6.2.3 小区内重要活动区域及景观节点周边适度增设文化景观小

品等相关设施，并具备夜间景观亮化条件。 

 

6.3 围墙形象提升 

6.3.1 小区围墙宜通过改变其造型、色彩及材质与周围环境相结

合，形成特色景观空间。 

6.3.2 围墙不宜采用单一颜色，可通过细部设计提升，结合人文

及地方文化宣传，体现小区文化和特点。 

6.3.3 围墙宜结合绿化、照明设计采用通透式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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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绿色化改造技术措施 

7.1 可再生能源 

可增装太阳能热水系统。道路照明和草坪照明宜采用太阳能或

风能。 

7.2 海绵建设 

在小区改造中采取有效的雨水渗透措施，绿化场地采用下凹式

绿地，结合渗管、渗井等措施，增加雨水渗入。 

7.3 节能改造 

按照低能耗标准进行改造，可实现能耗评价。 

7.4 中水回收利用改造 

可设置中水利用系统。 

7.5 社区绿化 

宜采用乡土植物，应对乔木、灌木和攀缘植物进行合理配置。

地面停车场宜采用透水地面，并结合绿化为车辆遮荫。 

7.6 智慧社区 

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完善智慧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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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方案实施程序 

8.1 调查摸底与评估 

对老旧小区按属地原则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建立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库，为总体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奠定基础。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进行分析，查找原因，寻求解决办法，提高老旧小区改造质量和效

果。 

8.2 制定改造方案 

由政府主导，结合小区居民意愿，参考社区管理和物业服务单

位的建议，商定改造内容、资金来源，因地制宜制定小区改造方案

并公示。 

8.3 组织实施 

按照小区改造方案，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落实项目实施单

位。 

8.4 竣工验收 

老旧住宅小区改造项目竣工后，由建设单位组织街道办事处、

社区、专业经营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相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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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乌海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内容清单 

类别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 备注 

基础类

改造 
内容 

1.道路交通 
整治翻修小区破损道路；清除各类占道物品，保障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道通行功能，标识标线清晰。 

满足居

民安全

需要和

基本生

活需求

的改造 

2.楼梯间及

楼道整修 

磨损严重的楼梯踏步、休息平台应进行整修、翻新；应对存在安全隐

患的护栏、扶手进行整修，并应符合《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的相关规定；应对房屋公共楼梯间、楼道的老旧照明灯进行更

换，采用节能型灯具及控制方式；应对楼梯间及楼道内墙、顶棚进行

修整。 

3.给排水及

供暖设施 

维修改造小区内的供水管线，实施“一户一表”，优先加装智能水表； 
维护改造不符合标准的老旧二次供水设施；实施小区雨污分流，设置

单独污水立管；疏浚、改造排水管网、检查井及化粪池，更换破损窖

井盖；对处于低洼地带或配有地下车库的小区应增设排水防涝设施。

更换小区内室外管网及室内公共部分不能满足安全、节能需要的管

道。 

4.电力、通

信设施 

维修改造小区内的供电管线，实施“一户一表”；整理归并小区内弱电

线缆，拆除无用缆线，具备条件的下地铺设。对新增广电、电信、  移
动、联通等光纤线路实行统一设计、统一走管，集中设置室外、楼道

内光纤分配箱。 

5.建筑防雷 

检查老旧建筑的防雷、接地与安全系统，有锈蚀、接触不良以及其他  
不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情况，应进行改造。设置防直击雷、侧击雷等

外部防雷装置，并应采取防闪电电涌侵入的措施。 

6.燃气设施 
具备条件的接入管道天然气，改造和置换老旧的管道、阀门和调压箱  
柜等燃气设施，有条件的用户改造安装远传智能气表。 

7.环卫设施 

改造原有垃圾收集点、垃圾房和转运站等设施，合理设置密封式垃圾

桶（箱）或垃圾分类厢房，明确大件垃圾、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逐

步取缔垃圾道、垃圾池，按标准配建垃圾收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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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 备注 

8.屋面修缮 
对房屋公共部分进行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和影响基本功能的进行修  
缮，楼顶屋面维修、防水和排水。 

9.消防设施 
清除消防通道上的障碍物，确保救护和消防通道畅通。清理楼栋间和  
楼道内乱堆杂物，完善消防配套设施。 

10.安防设施 
完善小区安防监控设施，在小区出入口及重要区域配置安防监控设  
备，并建立小区监控室等。 

完善类

改造 
内容 

1.节能改造 对有条件的，进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满 足 居

民 改 善

型 生 活

需 求 和

生 活 便

利 性 需

要 的 改

造 

2.文体、休闲

设施 
安装体育健身器材、儿童活动设施，增设休闲座椅。 

3. 无障碍及

适老性设施 
完善无障碍和适老设施；建设无障碍通道。 

4. 多层住宅

加装电梯 
增设电梯应符合现行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消防、结构和电气等规范  
和标准。 

5.立面改造 清理或重新粉刷沿街建筑物较完整的外墙饰面，更换破损的雨水管。 

6.绿化改造 
优先恢复被占用绿地，适当绿地等面积，合理选择植物配置。挡光树

木进行修剪或适当迁移。 

7. 机动车停

车设施 

明确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停放区域，统一管理停车，停车标识规范，

车辆停放有序。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有条件、有需求的小区可建设公  
共停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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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 备注 

8. 非机动车

停车设施 

在不影响室外居住环境情况下，结合老旧小区的住户需求，适当改造  
自行车棚等非机动车停放设施，该设施应形式简易、材料耐久。宜设  
立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并积极推广智能充电桩，实时监控安

全用电，确保电动车充电用电安全。 

9. 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 
小区宜增设或预留电动汽车充电桩位。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安装应符合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GB/T 20234 的相关规定。 

10.信包箱及

快递设施 
增设智能快件箱、智能信包箱等自助服务设备，预留电源及网络接口。 

11.物业用房

等配套设施 
小区原有物业管理用房挪作他用的，应恢复其原有用途。 

12.其他设施 
根据小区实际情况，条件允许时，增设社区党建活动用房、文化健身  
用房、社区管理服务用房和物业管理用房。 

提升类

改造 
内容 

1. 社区服务

设施 

增设小区党建活动室、读书阅览室、便民服务站等，提标改造城市农

贸市场，配套居家养老、便民市场、助餐、家政、便利店、医疗、邮  
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等配套服务设施。 

丰 富 社

会 服 务

供 给 的

改造 

2.托幼设施 整体改造不符合要求的幼儿园。 

3. 物理环境

提升 
对噪声源进行降噪、减噪处理。进行风环境分析，在风阻力较大的道

路、建筑出入口等居民必经之处进行风环境提升。 

4.特色风貌 
挖掘小区历史文化内涵和特色风貌，打造特色景观、雕塑等，制作文  
化长廊、社区历史、文化展示墙等。 

5. 绿色化改

造技术措施 
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完善智慧社区建设；有条件小区可增设太阳  
能热水系统，道路照明和草坪照明宜采用太阳能或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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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

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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